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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6076.htm 对售假行为，执法部

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 2151万元，这是郴

州商贩李清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一案中被一审裁

定的罚金数额。和这一天文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清称

他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中仅获利1万元左右。目前

，对这一广泛关注的案件，内蒙古高院日前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假冒伪劣，人

人喊打。像李清这样的售假商贩，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

但“重”也应有“度”。李清售假获刑缘于消费者不满抗议

所致，但“天价罚单”开出后又引来公众议论，舆情的变化

恰在于这个“度”。在有的人看来，对一个只经营了3个多月

的个体户及小网店主来说，2151万元的罚金确实超乎常人的

想象；而罚款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被认定的非法经营数

额高达4301.3364万元，而这主要是根据库房所存假货的标牌

价计算出来的。有人认为，这个“根据”值得怀疑。因为生

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在低端商品市场，标牌价与销售价常常

天差地别。 李清自称实际售价只有每件一二百元左右，而绝

大多数假货的标牌价为一两千元。李清供述的销售价格未必

可信，而根据法律规定，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

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至

于采用哪个标准，办案人员拥有自由裁量权。但无疑，自由

裁量也必须考虑常识，尊重事实。 公诉方解释说，之所以以

标牌价计算，是因为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理



由是淘宝网记录只能证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能证明李清在

实体店也是以同样价格销售。而李清称，详细的销售数据都

记录在他的电脑主机上，电脑主机被警方扣押，无法自证。 

内蒙古高院的“发回重审”至少说明，在事实与证据上，判

决存有“不清”、“不足”的问题。至于“重审”命运，很

多人和李清一样关切，也难免会与河南去年曝出的“天价过

路费案”比较那同样是一张巨额罚单，舆论同样认为罚之过

重。前不久，该案进行了案件重审，结果是被告人偷逃过路

费的金额从368万元大幅减少至49万元，刑期也大幅减少。 舆

论不应左右司法判决，“天价罚金案”最终如何认定，有待

法院裁决。但类似案件舆情也是一种提醒：公众关注的除了

罚金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判决有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办案

人员能不能体现应有的专业素质及责任心，执法能不能起到

应有的社会效果。 相关推荐： #0000ff>热点时评：建好保障

房也是政治责任 #0000ff>热点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

什么 #0000ff>热点时评：谁为防辐射服制定“屏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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